岳环评〔2026〕1 号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岳阳县鹿角交通渔政综合执法码头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岳阳县东洞庭湖渔业资源保护中心：

    你单位（地址：岳阳县月山管理区，法人代表：何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621MB0A67589W）提交的《岳阳县鹿角交通渔政综合执法码头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申请书》及有关附件收悉。经审查，你单位委托湖南联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取得审查意见的《岳阳县鹿角交通渔政综合执法码头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符合国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根据报告书分析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岳阳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岳阳县鹿角交通渔政综合执法码头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环事评估〔2025〕76号）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批复如下：

一、岳阳县鹿角交通渔政综合执法码头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位于岳阳县原鹿角镇杨庙村的湘江右岸河段，陆路距岳阳县城10公里，水路距城陵矶港30公里，东经：112.9995893°，北纬：29.1672122°。本项目总投资877.9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1万

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趸船1座36m长x9m宽、浮趸引桥1座260mx1.6m、浮码头接岸平台12㎡、道路路面1283㎡、码头修复150m、码头给排水消防和供电照明设施，项目建设完成后，交通运输局现有趸船迁移至下游，与新建趸船并排整合，双方共用岳阳县鹿角交通综合码头100m岸线范围。本工程在未办理涉河建设项目审批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2023年5月16日岳阳市水利局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岳市水罚决(2023)9号），截止目前项目除浮码头接岸平台外，其他工程已完成建设。
已建工程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根据对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及固废处理措施的核查得知：已完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无遗留废气污染源；施工废水措施可行，均得到有效处置，对周围地表水体的影响较小；施工单位通过科学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布置临时隔声围挡等降噪措施后，施工期噪声未对周边环境及临近敏感点产生明显影响；施工期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未产生二次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实施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基本有效，对评价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大，未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未建工程应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大气、水、噪声、固废及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四、加强营运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执法船应采用合格环保的柴油；趸船产生的油烟废气通过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对其进行处理后经趸船二楼排气筒外排；码头作业区路面定期清扫，最大限度减少无组织排放。TSP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船舶船尾气执行《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GB15097-2016）标准。
五、严格落实营运期水污染防治措施。营运期到港执法船含油废水由趸船含油污水箱收集后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接收船接收；执法船、趸船员工生活污水经趸船生活污水箱收集后定期由岳阳清源水处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清运，运输至岳阳县荣家湾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放；船舶废水执行《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52-2018）。
六、加强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码头前沿设置禁止鸣笛标志，进出港执法船只在靠泊、离泊、调头作业时应采取号旗、号灯、无线电通信方式传递信号，尽量减少鸣笛。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及2类标准。

七、执法船舶及趸船生活垃圾由趸船生活垃圾收集箱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八、加强生态保护措施。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措施，积极实施生态监测，以减缓生态影响。工程结束后，及时实施生态修复。
九、加强风险防控措施。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事故的预防，杜绝事故隐患。按相关要求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备案，配置应急物资并与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受影响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一旦发现污染事故等异常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使污染得到治理。

十、加强环境管理。设立环境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环境管理内容，强化环境监理。严格落实报告书中制定的环境监测计划。
十一、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十二、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建设期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由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具体负责。

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君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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